
 

 

 

論“一國兩制”的核心內容和基本目標 
 

董立坤∗

 

 

2012 年 7 月 1 日，國家主席胡錦濤出席香港回歸

祖國 15 週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屆政府就職

典禮時發表了重要講話，胡錦濤根據“一國兩制”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的理論與實踐，科學地概括

了“一國兩制”的核心內容和基本目標。胡錦濤說：

“中央政府對香港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和重大舉措，根

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這是在香港實踐‘一國

兩制’的核心要求和基本目標。”中共十八大報告再

次強調了胡錦濤 2012 年 7 月 1 日的講話精神，強調：

“中央政府對香港澳門實行的各項方針政策，根本宗

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門

的長期繁榮穩定。”胡錦濤對“一國兩制”核心內容

和基本目標的科學概括和總結，是在新形勢下認識

“一國兩制”，推動“一國兩制”向前發展的指路明

燈，有必要加以深刻的認識和理解。 
 
 

一、和平統一及領土完整是 
“一國兩制”理論的出發點 

 
“一國兩制”理論是在 20 世紀 80 年代，由鄧小

平提出的，鄧小平為甚麼在那個時候提出“一國兩

制”理論呢？ 
從鴉片戰爭以來，由於外國入侵，中國長期處於

分裂狀態，1949 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趕走

了外國侵略者，國民黨政權也退到了海島之一角，中

國實現了大陸的完全統一，但是到 20 世紀 80 年代

初，中國仍然沒有實現完全的統一。中國經過文化大

革命十年動亂，國家百廢待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確立了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新戰略，在此情況下，中

國需要審視實現國家統一的方法和策略，為此，中國

政府提出了以“一國兩制”方法實現大陸與台灣、大

陸與香港和澳門的統一。為甚麼要實行“一國兩

制”，鄧小平作了非常充分的論述：“‘一個國家，

兩種制度’的構想是我們根據中國自己的情況提出

來的，而現在已經成為國際上注意的問題了。中國有

香港、台灣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出路何在呢？是社

會主義吞掉台灣，還是台灣宣揚的‘三民主義’吞掉

大陸？誰也不好吞掉誰。如果不能和平解決，只有用

武力解決，這對各方都是不利的。實現國家統一是民

族的願望，一百年不統一，一千年也要統一的。怎麼

解決這個問題，我看只有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

度’。” 1 由此可見，“一國兩制”是根據中國現實

情況，用以和平實現國家統一的和平方式。當時中國

的現實情況是甚麼呢？就是中國仍處於分裂狀態，分

裂各方實行不同的社會制度，佔據國家主導地位的大

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台灣、香港和澳門實行資本主

義制度，且香港和澳門分別為英國和葡萄牙所佔領，

同時，中國仍然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掣肘和干

涉。從中國國內來說，中國有能力以武力實現國家的

統一，但是為了民族利益，避免戰爭的發生，中國政

府提出了在保留各方原有制度的基礎上，以“一國兩

制”的方式實現國家的和平統一。由此可見，實現國

家和平統一，是實現“一國兩制”的出發點，也是實

現“一國兩制”的根本目的。如果離開了國家的統一

和領土主權的完整，“一國兩制”也就不存在了。 
 

 
二、“一國兩制”核心：國家對香港行使 

完全的主權和治權 
 
1840 年英帝國主義通過鴉片戰爭攫取了中國香

港領土。自那時以來，中國人民為實現國家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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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和領土的完整，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進行了前

赴後繼的鬥爭。20 世紀 80 年代初，中英之間開始香

港問題的談判，中國政府主張以“一國兩制”的方式

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

是明確的，這裏主要有三個問題：一個是主權問題；

再一個問題，是 1997 年後中國以甚麼方式來管理香

港，繼續保持香港繁榮；第三個問題，是中國和英國

兩國政府妥善商談如何使香港從現在到 1997 年的十

五年中不出現大的波動。”2 鄧小平特別強調：“關

於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迴旋的餘地。坦

率地講，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3 但

英國政府並沒有死心，仍然在主權問題上同中國糾

纏，並提出了以主權換治權的荒謬主張。英國政府的

一切圖謀都受到了中國政府的堅決拒絕。中國政府強

調，主權和治權是不可分割的，主權問題是不可討論

的，至於 1997 年後的中國政府以何種方式管理香港，

也就是在香港實行甚麼樣的制度的問題，中國政府可

以從有利香港的繁榮和穩定角度去考慮這個問題。最

後英國不得不接受中國政府的主張，在《中英聯合聲

明》中明確寫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 1997 年 7
月 1 日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聯合王國於 1997
年 7 月 1 日將香港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是要實現國家對香港

行使主權，在《中英聯合聲明》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和保證。之後，根據《中國憲法》第 31 條和中英《中

英聯合聲明》的內容，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

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更以明確法律條文保證國家對

香港行使完全的主權和治權。 
1. 基本法以非常明確的語言規定了國家性質和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表明香港沒有任何主權

屬性。 
《香港基本法》第 1 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第 12 條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

度自治權的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說明

了中國是一個單一制國家，香港是一個沒有主權屬性

的中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香港基本法》第 2 條

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

基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

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說明了香港的一切權

力都是中國政府授予的，而非由主權派生的權力。 
2. 中央在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享有某些權

力外，對於一些涉及國家主權的重要治權仍由中央政

府直接行使。 

根據《香港基本法》的規定，由中央直接行使的

治權主要有：基本法的制定權(序言第 3 段)、基本法

修改權(第 159 條)、基本法的解釋權(第 158 條)、法

律審查權(第 17 條和第 160 條)、政制發展主導權(第
45 條、第 68 條)、重要官員任免權(第 15 條)、國防外

交權(第 13 條和第 14 條)、重大事項決定權(第 48 條

第 8 項)。 
3. 中央對香港的高度自治權享有監督權，包括對

授予香港行使的原屬於中央管理事務的治權進行監

督，也包括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行使高度自治權的監

督。 
4. 中央對授予香港行使的權力有改變權，可以通

過修改基本法(第 159 條)或進一步授權(第 20 條)或國

家宣佈戰爭狀態或決定香港進入緊急狀態(第 18 條第

4 款)等途徑改變原有的授權範圍。 
由此可見，基本法有關規定，充分體現了“一國

兩制”核心內容：保證國家對香港行使完全的主權和

治權。 
 
 

三、英國政府無奈接受“一國兩制”， 
與中國政府進行明爭暗鬥 

 
(一) 英國政府無奈接受“一國兩制” 
應當看到，以“一國兩制”方式恢復中國政府對

香港行使主權並非是一帆風順的，英國政府接受“一

國兩制”，接受中國政府對香港行使主權是英國人的

無奈之舉。 
英國與中國政府談判的最初目的是，讓中國政府

承認 19 世紀英國與中國政府訂立的有關香港問題的

三個不平等條約是合法有效的，在中國政府承認三個

不平等條約為有效的基礎上，英國政府與中國政府達

成某種安排，讓香港成為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

體，或讓中國政府在香港享有名義的主權，實際香港

仍然為英國或其政治勢力所控制。撒切爾夫人的回憶

錄《唐寧街歲月》對英國人的最初的企圖有清晰的描

述：“開始在香港發展民主構架，必要時實現公民投

票，以便像新加坡那樣，達到短期內實現自治式獨立

的目標。”1984 年 7 月 18 日，港英政府公佈了《香

港代議制白皮書》，也表達了英國人對香港安排的初

衷，這就是要在香港發展所謂的“民主”，爭奪香港

政制的主導權，其要點是：一是發展植根於香港的代

議制政制體制，搞所謂的“還政於民”；二是架空行

政長官，搞一個沒有英人的“英人治港”。英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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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受到中國政府的堅決拒絕和反對。中英之間爭論

焦點並非是九七年以後，在香港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

度，還是資本主義制度，而是香港主權完全歸屬於中

國，還是中國變相享有香港的主權，香港實際上仍為

英國人操控，也就是說，香港主權到底屬於誰，這是

中英談判的核心問題，也是“一國兩制”的核心內

容。中國政府堅決的表明，在香港實行“一國兩

制”，是以香港主權完全歸屬於中國為前提的，如果

英國政府不接受中國政府的主張，中國政府將以自己

的方式收回香港：如果“中英雙方根本談不攏，中國

將重新考慮收回香港的時間和方式。”4 很明顯，中

國政府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根本的目的就是要

保證中國政府在香港行使完全的主權，如果不能達到

這個目的，中國政府就不能以“一國兩制”方式收回

香港。英國政府在權衡各種利益之後，認為與中國政

府簽訂一個協定，比不與中國政府簽訂協定，由中國

政府自行收回更能保證英國人在香港的長遠利益。5 
由此可見，“一國兩制”核心問題是以和平的方式保

證中國政府行使主權，英國政府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

接受中國政府的方案。 
最近，在英國出版的《瑪格麗特‧撒切爾》一書

編撰者在談到撒切爾夫人處理香港問題時承認：“撒

切爾夫人是一個現實的政治家，雖然她個性強硬頑

固，她知道，1997 年中國政府肯定會收回香港，這一

點她無能為力。”6

以上事實告訴我們，中國政府以“一國兩制”方

式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是以保證中國對香港行使完

全的主權為前提的，只有充分保證中國對香港行使主

權的條件下，中國政府才以自己的方式授權香港行使

高度自治權，保留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 50
年不變。由此可見，保證國家對香港行使主權是“一

國兩制”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那種把在香港實行資本

主義制度說成是“一國兩制”的核心內容，或者把香

港實行兩制與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不可分

離的部分相並列，是根本不瞭解“一國兩制”的核心

內容，是對“一國兩制”核心內容的一種曲解。 
 
(二) 英國政府及其勢力曲解“一國兩制”，為

其政治利益服務 
根據“一國兩制”的規定，香港為中國的一個特

別行政區，中國政府對香港享有完全的主權和治權，

英國政府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接受了中國政府的主

張，與中國政府簽訂了《中英聯合聲明》。墨迹未乾，

英國政府就利用其在香港的地位，系統地破壞《中英

聯合聲明》，妄圖實現其在談判中得不到的東西。 
根據《中英聯合聲明》，自 1997 年 7 月 1 日起，

英國政府將香港交還給中國。“很清楚，根據《聯合

聲明》英國政府應在九七年把統治香港的權力直接交

給中國政府，至於中國政府怎樣把收回的權力下放給

港人組成的特別行政區政府，完全是中國內部問

題”。7 但是，就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的前幾天，

在 1984 年 11 月 21 日，單方面由港英政府發表了《香

港代議制白皮書》，訂出未來香港代議制發展規劃：

港英政府的“代議制政制發展的最終目標是把政治

權利從英國政府委任的官員轉交給香港市民選出

的，代表香港市民及向香港負責的領袖。”8 英國政

府試圖把“還政於中”變成“還政於民”，以改變和

削弱中國政府對香港行使的主權權力，這與“一國兩

制”的本義，也與《中英聯合聲明》的精神是根本相

悖的。之後，英國在香港的末代港督彭定康繼續違反

《中英聯合聲明》的規定，違反中英已達成的協議，

違反香港的政制安排，在香港推行所謂民主，試圖改

變和削弱中國對香港行使的主權權力。為此，中國政

府採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取消了原商定港英政府時

代選出的立法會直接過渡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立法

會的所謂“直通車安排”，中方另起爐灶，建立了臨

時立法會，開始了香港政治過渡，保證了 1997 年後

的中國政府對香港行使完全的主權。 
 
(三)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後，以外部勢力為主

導力量的反對派試圖改變特別行政區的性質 
1997 年 7 月 1 日，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

權，根據基本法的規定，中央頒令成立了香港特別行

政區，並依基本法的規定，中央行使了對香港的權

力。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香港反對派逆基本法

而動，鼓噪“全民公投”、“城邦自治運動”，甚至

打出港英時代的旗幟，上街遊行，叫囂“香港獨

立”。香港反對派一系列違反基本法衝擊“一國兩

制”底綫的行為，是完全錯誤的。2011 年 5 月 10 日、

5 月 11 日和 5 月 12 日，香港民主黨黨魁、反對派的

代表人物何俊仁在香港《明報》上發表了《結合多元

抗爭路綫》系列文章，系統地闡述了香港反對派反對

“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行“一國一制”或“兩國兩

制”的綱領和路綫圖，這是一篇難得的“教材”。何

俊仁文章的主要觀點有： 
首先，何俊仁並不承認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

主權的合法性，反對派的目的是要在香港重建其理想

的新秩序和新制度。何俊仁對香港現實的政治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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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香港是中國政府實際統治下的一座“圍城”。中

國從現實的政治經濟利益出發，給反對派一個“偏

安”的地方，香港反對派不能安於“圍城偏安”，而

是要利用“香港這個獨特的歷史格局”，掌握時機，

以便在關鍵時刻，“發揮其深遠和決定性的影響”。 
第二，何俊仁非常明確的指出：“香港爭取民主

的對手，不是特區政府和特首……香港民主派的對手

是在北京管治整個中國的中共中央及其領導的中央

政府。”其目的是要聯合所有反對中央政府的力量，

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內地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實現其

“一國一制”：“我們不要忘記，香港每一小步，都

背負着全國走向前的重擔子。我們要爭取改變內地權

力精英的思維架構，接受全國亦要逐漸、有序地推向

民主(包括要制訂人民接受的時間表和路綫圖)，從而

建立有民意支持的統治認受和權威。”何俊仁特別強

調：“我們打開民主的大門，表面上是屬於香港的，

其實可能是全國的大門。” 
第三，香港反對派要改變香港“一國兩制”的架

構，實現其“一國一制”，有目標和方法，這就是利

用中央給香港的寬鬆政策，以所謂的“路徑依賴”，

實行“持久戰的策略，便是要結合組織和群眾的力

量，議會內外的壓力，亦同時爭取與當權者的退讓、

妥協。節節進逼、寸土必爭、累積改變、達至不可逆

轉的量變。在政治理論上，這亦可稱為‘路徑依賴’

的策略(path  dependency)。其具體方法是，先是爭取

在立法會奪權，以便癱瘓特區政府，再通過普選，取

得香港執政地位，然後動員聯合國際、台灣和國內各

種反共力量，實現中國變天。 
這是香港反對派改變香港“一國兩制”，動搖中

國對香港行使主權，改變和顛覆內地政權的一個路綫

圖，這也就是為甚麼胡錦濤在中共十八大報告中強調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香港長期繁榮

和穩定“是中央對香港澳門實行各項方針政策的根

本宗旨，是‘一國兩制’的核心內容”了。 
 
 
四、堅持“一國兩制”核心內容和 

基本目標，依基本法治港治澳 
 

無論何俊仁如何危言聳聽，都不可能改變香港為

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的事實，他只是提醒我們，“一

國兩制”並非人人承認和接受的事實，有人仍然磨刀

霍霍，或是改變大陸社會主義制度，實現“一國一

制”，或是搞香港獨立，圖謀實現“兩國兩制”，但

無論反對派採取甚麼方法，我們都要堅持“一國兩

制”，堅持基本法，維護“一國兩制”的核心價值，

實現“一國兩制”的基本目標。 
 
(一)“一國兩制”最核心的內容仍是保證國家

對香港行使完全的主權 
為了保證在香港行使主權，基本法作了許多重要

的規定，凡基本法規定的中央的權力，中央要行使

好、要維護好中央與特區的關係，中央和特區的關係

應逐步走向法制化的軌道：凡屬中央行使的權力，無

論特區哪個部門，以哪種形式，中央都不能讓步，不

能形成“路徑依賴”的慣例。 
 
(二) 凡是特區應行使的權力和應盡的義務，應

充分保證和督促特區政府行使權力，履行義務 
權力與義務是對等的，要充分保證特區政府根據

基本法行使高度自治權，中央不應干預屬於特區政府

權力範圍內的事，同時國家也督促特區政府履行應盡

的法律義務。例如，國家安全立法，是事關國家安全

的重大問題，基本法第 23 條作了明確的規定，這是

特區政府應履行的憲制義務，這個義務本來應由中央

行使的，後基本法授權香港特區行使，如香港不能履

行其義務，可將全國性相應法律依基本法的程序實行

於香港。 
 
(三) 香港特別行政區沒有主權特徵 
應當特別明確，香港是中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

域，沒有任何主權特徵，現在香港許多事項，如香

港的政制，司法制度和終審制度都有人以主權國家

相應的權力為參照，並以此為創設新權力的依據，

這是完全錯誤的。 
 
(四) 應加強內地與香港的經濟融合，重視香港

繁榮、穩定和發展 
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保證香港的穩定和繁

榮，始終是“一國兩制”的一個重要的目的之一。隨

着中國現代化建設的不斷發展，內地經濟發展水平逐

步趕上甚至超過了香港的經濟發展水平，從 1997 年，

亞洲金融危機以來，香港在內地支持下才經受了各種

危機的考驗。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港的經濟和經濟

制度為內地的發展提供了支持和經驗，但現實的發展

告訴我們，今天的香港更需要內地的支持，特別需要

融入內地的發展，香港的經濟才不會邊緣化，香港才

會有長期穩定和繁榮。中央適時的調整政策，把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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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濟發展納入到全國的經濟發展中去，着力推動香

港和深圳、廣東及整個內地合作，完全是為了建設一

個更加繁榮的香港。我們應該根據十八大報告的思

路，進一步推動內地與香港的經濟合作和融合，推動

建設一個更加穩定繁榮的香港，這也應當是“一國兩

制”題中之義。 
 
(五) 必須堅持基本法確立的香港行政主導的

政治體制，把維護這個體制當成維護“一國兩制”

制度的一個重要內容 
鄧小平在談到“一國兩制”，談到香港的穩定

時，除了強調要維護香港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 50
年不變這個話題外，也特別談到了九七年以後，香港

的政治制度：“香港的穩定，除了經濟發展以外，還

要有穩定的政治制度。我說過，現在香港的政治制度

就不是實行英國的制度、美國的制度，今後也不能照

搬西方的一套，如果硬要照搬，造成動亂，那是很不

利的，這是個很實際的嚴重問題。”9 遵循鄧小平的

意見，由基本法設計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度，是保證

愛國者為治港的主體，以行政主導為特點的香港特別

行政區制度。十幾年的實踐證明，這個制度運行是順

暢的，能夠保證中國政府對香港行使完全的主權，保

障香港人民的民主和自由，也能夠推動香港社會的穩

定和經濟的繁榮。但是這個制度不為西方和香港的反

對派所接受，他們試圖改變這個制度，突破“圍

城”，以從根本上破壞“一國兩制”。為了維護“一

國兩制”，維護國家的主權和香港的穩定和發展，應

當堅定不移的實行愛國者治港的這個基本原則，根據

基本法和中央的規定，推進香港的政制發展。 
 

 
五、關於 2047 年後“一國兩制”在香港 

的去向及未來 
 

2012 年 11 月 8 日，香港特別行政區前首席法官

李國能在香港大學發表演說指出：“‘一國兩制’50
年不變這個限期於 2047 年屆滿，‘一國兩制’的去

向及未來需要早於 2047 年，恐怕在 2030 年左右便得

解決。”10 香港大學法學院院長陳文敏也認為：“很

多銀行按揭都是以 25 年作年期，並以地契為基礎……

很多大型土木工程合約有 20、30 年……故 2030 年才

討論‘50 年不變’已算遲起步，可以更早處理。”11 

香港有人在評論此種急於對2047年後香港定位作出安

排的主張，認為其目的在於“希望或要求以香港一千

一百平方公里面積為‘界’，將‘原有的資本主義制

度和生活方式’由 50 年不變伸延至‘無限期’”12，

繼續可“圍城偏安”，以等待機會，突破圍城，“發

揮深遠和決定性的影響”，“我們爭取打開大門，表

面上是屬於香港的，其實可能會是全國的大門”。 
現在討論 2047 年後“一國兩制”在香港去向及

未來，可能確實早了點，但是，無論從現實和法律層

面來看，2047 年，“一國兩制”在香港何去何從，都

是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考慮 2047 年後的“一國兩

制”在香港的去向及未來，至少要考慮以下幾個方面

的情況。 
 
(一) 對香港是否實現實“一國兩制”的核心

內容和基本目標進行認真評估 
我們知道，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並在香港

實行“一國兩制”目標是很清楚的：一是以和平的方

式恢復國家對香港行使主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利

益，二是保證中國的發展利益，保證中國改革開放方

針實施和推行，並保證香港的長期穩定和繁榮。鄧小

平說：“對香港的政策，我們承諾了一九九七年以後

五十年不變……為甚麼說五十年不變，這是有根據

的，不是為了安定香港人心，而是考慮到香港的繁榮

和穩定同中國的發展戰略有着密切的關聯。中國的發

展戰略需要的時間，除了這個世紀的十二年以外，下

個世紀還要五十年。”13  
應當說，香港回歸以來，實踐表明，當初鄧小平

設定在香港推行“一國兩制”的基本目標正在實

現，香港已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中國經濟持續

穩定發展，已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香港在內地

支持下，抵禦了各種經濟和政治風暴，持續的穩定和

繁榮。多年來，香港都被評為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

體。從現在到 2047 年，我們相信中國內地與香港會

更穩定更繁榮。那麼，我們已經實現了“一國兩制”

設定的基本目標，屆時，我們是滿足已有的成績，在

原地踏步，還是從國家主權、統一、富強、繁榮的更

高目標，考慮內地與香港關係設計呢？ 
 
(二) 應當根據 2047 年前後中國社會實際決定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去向及未來 
當初，中國政府為甚麼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

呢？鄧小平說：“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是我

們根據中國自己的情況提出來的。14 當時中國的實際

情況是甚麼呢？一是中國經過文化大革命十年動

亂，百廢待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中國開始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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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一國兩制”的核心內容和基本目標 
 

開放的進程，中國需要一個國際國內的和平環境推進

中國的發展；二是香港仍然為英國人統治，香港有遠

高於內地的發展水平，中國既要恢復對香港行使主

權，又要保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三是中國當時的發

展水平還比較低，如鄧小平所說：“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不長的時間內將成為一個經濟大國”，中國“現在

已經是一個政治大國了”。中國要靠“一國兩制”把

國家“統一起來”，發展起來。15 到 2047 年，中國

完全可以實現國家發展的預定目標，達到世界中等發

達國家的水平。根據國際上的預計，2025 年中國經濟

是將超過美國，成世界第一經濟大國，到 2045 年，

中國的經濟總量將是美國的兩倍，到 2047 年，中國

和香港的經濟融為一體，那麼，那時我們還需要人為

地把香港的制度與內地制度分開嗎？ 
 
(三) 應當從 2047 年前後，中國與香港政治發

展的實際考慮“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去向及未來 
從“一國兩制”提出到在香港推行和實踐過程

來看，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從來不是中國中央政

府的一廂情願的事，是由國際、中國和英國等多方面

的關係決定的。20 世紀 80 年代初，能不能以“一國

兩制”的方式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在很大程度上是

英國人接受不接受這個安排。鄧小平說：“利用和平

的方式解決香港問題，就必須既考慮到香港的實際情

況，也考慮到中國的實際情況和英國的實際情況，就

是說，我們解決問題的辦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

就香港問題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國兩

制’。”16 其實，中英談判初期，英國人是不願意接

受“一國兩制”的，他們要實行事實上英國主控下的

“一國一制”，但是，在談判中，中國政府反覆強調，

如果以“一國兩制”收回香港的方式，“中英雙方根

本談不攏，中國將主動考慮收回香港的時間和方

式”。那麼，到了 2047 年，中國政府是否在香港實

行“一國兩制”，這純粹是一個中國的內政問題。 
那麼，2047 年以後，中國繼續在香港實行“一國

兩制”的理由是甚麼呢？是為了照顧那些仍然可能

存在的英國殘餘勢力；還是為了照顧那些天天想突破

“圍城”的反對派；或是為了給那些反對派留下一個

圍城來裝點中國的“民主”門面；還是仍然要留給台

灣一個樣板？筆者認為這一切理由到那時都不存在

了。按照中國的發展藍圖以及現實的發展情況，到

2020 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和人均收入在 2010 年基礎

上翻一番。從 2020-2047 年，中國還有近 30 年的時

間，我想以最慢的速度計算，國內生產總值和人均收

入還得翻一番吧。鄧小平所希望的 50 年以後中國成

為一個中等發達程度國家的願望應該可以實現了，中

國內地和香港的經濟水平可以並駕齊驅了。至於是否

為了給台灣做一個樣板，我想，如果時隔 35 年，台

灣還沒有回歸中國，中國仍然是一個分裂的國家，那

麼，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中國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夢豈非成了一句空話？所以我堅信，在 2047 年之

後，香港既不需要也沒有這個可能有一個政治勢力逼

迫我們在香港去實行根據中國 20 世紀 80 年代的國情

制定的“一國兩制”政策了。那個時候的中國，應是

一個高度統一的民主、富強、文明的偉大的國家，“一

國兩制”必將成為一個可以充分表明中華民族智

慧、理性、和平、文明的偉大的歷史一頁。 
 
 
(此文為教育部攻關項目“特別行政區制度在國家管理

體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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